
疫情是否必然导致工
程工期顺延？

疫情造成工程项目不能复工或
工期顺延，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
疫情严重时，地方政府发布的禁止
复工令；二是因疫情引起原材料供
应短缺、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造成
项目无法施工。只要存在这两种情
况之一，应当认定疫情引发项目难
以正常施工，工期将发生顺延。

反之，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规定
禁止复工生产，且疫情没有影响生
产要素的发挥，承包商就不能主张
工期延长。

疫情影响是否属于不
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一种法定的免责事
由，因此，承包人和发包人在订立
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工程施工过程
中不可避免发生不能克服的自然灾
害或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
啸、瘟疫、水灾、骚乱、暴动、战
争等情形，都属于不可抗力。参考
2003 年“非典”时最高人民法院
的相关规定，以及法院在此次疫情
发生后，对于一些合同纠纷的判
决，此次疫情直接导致建筑工程项
目无法按时完成，肯定属于不可抗
力。

不可抗力导致停工期
间的损失如何分摊？

不可抗力首先是一种免责事
由，承包商可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
免除一定的合同责任，其中主要是
工期责任，即工期顺延。针对不可
抗力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和费用
增加，根据 《合同法》 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执行，合同没有约定的执
行交易惯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
示范文本通常被视为交易惯例，根
据先行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GF—2017—0201） 17.3.2 规
定，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费用增加和 （或） 工期延
误等后果，由合同当事人按以下原
则承担：

1. 永久工程、已运至施工现场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坏，以及因
损坏造成的第三人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2. 承包人施工设备的损坏由承
包人承担；

3. 发包人和承包人承担各自人
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4. 因不可抗力影响承包人履行
合同约定的义务，已经引起或将引

起工期延误的，应当顺延工期，由
此导致承包人停工的费用损失由发
包人和承包人合理分担，停工期间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由发包人承
担；

5. 因不可抗力引起或将引起工
期延误，发包人要求赶工的，由此
增加的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6. 承包人在停工期间按照发包
人要求照管、清理和修复工程的费
用由发包人承担。

因此，由于此次疫情的影响，
在施工合同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
情况下，作为工程的承包商可以要
求发包人承担与第 4 条、第 6 条规
定相关的费用，对于第 5 条所涉及
的赶工费用，则根据发包人是否有
赶工需求而定。

如何主张工期延长和
费用补偿

承包商要提前做好策划，算好
劳务成本，既要充分考虑疫情给项
目施工造成的技术性影响，也要考
虑在当前政策法治环境下对劳务单
位的损失补偿问题，其中以下两个
问题尤为重要：

首先是停工期间的工资和承包
人对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问题。
关于农民工工资，要按照 《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严格执行建
设 工 程 领 域 实 行 农 民 工 实 名 制 、
农民工工资总包单位代发制，开
设劳务工人工资专户，劳务费用
由发包人支付到工资专户后只能专
项用于工资支付，确保工资不被挪
用。

其次，对于工期延长计算，应
按照实际工期与计划工期对比进
行测算。对此次疫情过后的开工

（复 工）， 政 府 有 严 格 要 求 ， 因
此，如果有停复工计划安排并且
报 送 发 包 人 或 施 工 监 理 审 批 的 ，
以专项计划为准。没有专项计划
的，施工组织安排或进度计划中
有相应规定的以施工组织安排、进
度计划为准。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需要解
决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1、主张不可抗力仍然需要举
证

虽然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
但真的产生法律纠纷，承包商如果
要主张工期延长的合理性，以求
免责，仍然需要充分的证据。这
些证据主要包括政府颁布的相关
文件；企业向政府提交的复工申
请 ， 相 关 部 门 的 正 式 审 批 意 见
等。因此，准确理解政府文件规
定有利于测算实际复工时间，进而
有利于向发包人申请工期顺延和相
应的费用索赔。

此外，可以从生产要素角度寻
找工期延长的理由。譬如项目所用
的务工人员涉及疫情重点地区因此
无法返乡，导致项目无法继续施
工；项目所必需的材料、设备缺乏
不得不停工等。

2、遇到不可抗力无法履行合
同必须及时告知对方

根据 《合同法》，“当事人一方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
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
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
提供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则规定：“合同一方当
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使其履行
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通知
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书面
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
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

所以，承包商以不可抗力主张
自己的权益时，必须及时明确地通
知对方即发包人，并提供地方政府
关于延期复工、停止开工的文件；
地方住建部门或卫生部门关于延期
复工、停止开工的文件；主要原材
料因疫情影响不能及时供应的证明
资料等相应证据。

3、疫情结束后应提交不可抗
力最终报告

根据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规
定，承包人应及时向对方当事人和
监理人提交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
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详细情况。

除此之外，承包商还应仔细研
读合同，看针对不可抗力或者疫情
合同中是否有特殊规定，若有规
定，承包商应判断规定对自身的影
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4、承包商应与发包人协商复
工时间，形成书面一致意见

承包商除了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自身的通知义务和报告义务外，还
应和发包人协商复工时间，并争取
与发包人就此次疫情对工程造成的
工期延长和各自的损失达成一致，
并形成书面文件，以防在未来的履
约中出现争议，影响工程施工。

5、书面申请工期延长，并上
报相关费用

若承包商无法与发包人就此次
疫情导致的工期延长达成一致，承
包商应书面向发包人申请工期延
长，并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发包人承
担相应费用。

6、复工后发包人如要求赶
工，承包商可要求支付赶工费

根据相关规定，“不可抗力解
除后复工的，若不能按期竣工，应
合理延长工期。发包人要求赶工
的，赶工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因此，在此次疫情结束后，若发包
人要求承包商赶工，承包商应编制
赶工方案并上报赶工费用，在发包
人同意赶工方案及赶工费用后，承
包商才能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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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如何应对承包商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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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晚，鄞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法官助理孙凌峰在工作群看
到当地招募防疫志愿者的消息，没
有丝毫犹疑，立即报了名，在此后
的 50 多天，家、单位和宁波火车
站南广场成了他每天穿梭往返的固
定线路。

疫情暴发初期，排查从重点区
域来甬的旅客，并安排旅客前往集
中隔离点，或联系街道接回居家隔
离是其主要工作。有一次，他在
排查过程中发现了一名自称来自
郑州的旅客。当他按照旅客所报
的 地 址 联 系 当 地 街 道 工 作 人 员
时，对方却回复称没查到相关信
息，同时，该旅客所报的房东联
系方式也一直无法接通。

孙凌峰发现该旅客说话总是含
糊其词，并且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情
况，这让他起了疑心。为谨慎起
见，他联系了防疫指挥中心，指挥
中心对接公安经过大数据分析，发
现该旅客来自武汉，去年 12 月底
曾到武汉，在当地逗留了一个多
月。

最后，这名旅客被送往集中隔
离点，孙凌峰凭着机敏和经验，消
除了一起可能的感染隐患。

志愿者的工作不仅是排查，更
多时候，他会尽力帮助旅客，让他
们感到宁波这座城市的暖意。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带着两
个孩子的母亲。据了解，母子三人
是坐飞机从外地到上海的，辗转到
宁波已是凌晨 4 点。一家人疲惫不
堪，在登记时，孙凌峰将自备的面
包和牛奶送给了他们，希望能帮他
们缓解一下一路奔波的焦虑。

在参与防疫工作的同时，孙凌
峰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他利用防疫
工作三班倒的休息时间，通过“移
动微法院”系统，与一些案件的当
事人联系，推进执行工作的开展。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今年年初签
订的协议，被执行人应在今年 3 月
前自行变卖财产，由于疫情影响，
财产变卖成了一个难题。为此，被
执行人向孙凌峰求助，要求将原定
时间推后。孙凌峰立即与申请人联
系，做好说服工作，获得了对方的
谅解。

据统计，自 2 月 3 日起，孙凌
峰已连续 48 天在宁波火车站南广
场担任防疫志愿者，同时执结执行
案 44 起。 （鄞法）

一位法官志愿者的
抗疫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宁海森
林公安机关组织开
展全天候、不间断
的巡逻巡控，对辖
区内猎捕野生动物
的违法行为，依法
予以严厉打击。图
为森林公安人员正
在越秀山区域巡
逻，以防止抓捕野
生动物的违法犯罪
活动发生。
（宁海普法办）

战“疫”取得了重要
成果，但与此同时，因疫情
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正在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影响。

象山的一家建筑工程
公司去年承建了一个工
程，按照合同约定，工程
应该在今年四月初完成，
由于疫情影响，工期肯定
无法在合同约定的时间里
完成。此外，由于工期延
长，建筑公司的成本费用
也会明显增加，给企业带
来预料之外的损失。在这
种情况下，作为承包商如
何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法律上对此有哪些具体的
规定呢？为此，我们约请
国浩律师事务所的孙玉军
律师就几个关键问题进行
解答。

撰文/孙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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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的陈某因经营需要，曾
向 李 某 租 用 北 仑 某 地 的 一 处 厂
房。在合同到期依约搬离时，因
担心搬运机器对厂房结构造成破
坏，陈某按照对方要求，留了一
台车床作为担保。此后，陈某多
次索要机器及租赁押金，均因各
种原因无功而返。

去年 8 月和 11 月，双方诉至
北仑法院，陈某要求返还押金及
被留置的机器，李某则要求对方
支付厂房修复费及场地占用费。
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李某返
还陈某车床并退还折抵场地占用

等费用后的押金。因李某未履行
返还义务，今年年初陈某向北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官几次致电李某，对方称
陈某必须赔偿其相关损失才同意
返还机器。由于受疫情影响，此
案的执行暂时中止。

2 月 25 日，申请执行人陈某
致电执行法官，告知其在台州的
工厂已获得复工批准，因为企业
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而那台机
器主要用于生产车轴，在整个生
产工序中必不可少，因此，迫切
希望取回机器，尽快开始生产。

由于正在疫情防控期，强制
执行可能带来人员集聚风险。为
此，执行法官决定采用柔性执行
方 式 ， 在 此 后 的 一 个 星 期 里 ，
执 行 法 官 多 次 联 系 李 某 ， 对 其
晓 之 以 理 、 动 之 以 情 ， 劝 说其
主动履行，同时详细说明拒不履
行的严重后果，之后，终于化解
了其抵触情绪，同意配合机器转
移。

近日，在法院的组织下，申
请执行人顺利将机器运至位于台
州的工厂。

（钟法）

快速执行帮助台州企业复产

■法眼观潮 牧 野

原籍武汉的陈某曾为他人提
供执行担保，因此成为被执行
人。按照相关规定，他须在三月
中旬履行相关法律义务。今年一
月中旬，陈某从浙江回老家武汉
准备过年。疫情暴发后，陈某被
迫滞留武汉。考虑到疫情对武汉
当地带来的严重影响，余姚法院
主动与本案申请执行人联系，建
议其适当延迟对执行权的行使，
获得了对方的同意。

让法院没有想到的是，当他
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被执行人陈某
时，却被他拒绝，更没想到的是，
当天下午，陈某就通过银行将 10
万元执行款全部汇入法院的执行
账户。陈某表示，在此次疫情中，
他看到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无私
支持，同时，法院与申请执行人也
对自己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允许
其延期还钱，这让他深受感动。人
都应怀揣感恩之心，所以他也要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因此，千方
百计筹措资金以履行法律义务。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工作
的一个重要因素，究其原因，除
了一些被执行人确实无力履行法
律义务，更大原因是不少被执行
人缺乏诚信意识，千方百计逃避
甚至对抗法院执行，这种行为不
但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也是对
全社会诚信建设的严重损害。因
此，要破解执行难，不仅需要创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教育被执行
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同时也有
待于全民诚信意识的进一步提
高。余姚法院这起执行案中的被
执行人陈某，在疫情暴发生活发
生困难时，谢绝法院和对方当事
人的善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何
为诚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疫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但疫情同时是一面镜子，照
出了人心，也见证了人与人之间
的包容、谅解和善良，为诚信建
设拓展了特殊的空间。

疫情之前，诚信更可贵


